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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
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
本书具有权威编纂，全面便捷，重在应用，动态增补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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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十条【地方预算的批准与备案】乡、民族乡、镇政府应当及时将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本级
预算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及时将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本级预算及下一级政府报送备案的预算
汇总，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将下一级政府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备案的预算汇总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国务院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备案的预算汇总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第四十一条【预算的撤销】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报送
备案的预算，认为有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之处，需要撤销批准预算的决议的，
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四十二条【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各级政府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
及时向本级各部门批复预算。
各部门应当及时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
第六章 预算执行第四十三条【财政部门负责预算执行】各级预算由本级政府组织执行，具体工作由本
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第四十四条【预算草案批准前后的预算支出】预算年度开始后，各级政府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前，本级政府可以先按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支出；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后，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第四十五条【预算收入征收部门责任】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
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
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
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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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务会计法典(19)(应用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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